附件3
南安市20 年种粮大户叠加补助种植情况核实表
	基本情况
	种粮大户
	
	联系电话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）
	

	
	单位地址（家庭住址）
	

	
	“一卡通”账号
	

	耕地面积
	     亩
	其中，承包地  亩、租种地  亩，属村集体未确权耕地  亩。

	粮食种植面积
	种类
	面积
	村级核实人员签名
	镇级核实人员签名
	市级核实人员签名
	核实时间

	
	早稻
	
	
	
	
	

	
	.....
	
	
	
	
	

	
	.....
	
	
	
	
	

	
	.....
	
	
	
	
	

	备注
	1、 种粮大户同镇跨行政村种植的，可填写同一表格；跨乡镇种植的，按镇分别填写。
2、 本表要据实填报，市农业农村局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委会各留档一份，作为乡镇（街道）汇总种粮大户叠加补贴面积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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